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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石井“12·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2023 年 12 月 3 日 13 时 3 分许，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石庆

路出庆丰三路北381米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的有关规定，经区政府批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

织区公安分局（区预联办）、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区总工会、石井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成立白云石井

“12·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并邀请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二大队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

的原则，经过事故现场勘查、技术鉴定、询问调查取证，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和直接经济损失等

情况，对事故的性质进行了认定，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

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白云石井“12·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

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人员概况。

1.广东轲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轲达公司”），

涉事粤 AHX917 号重型自卸货车所属单位，法定代表人：时伟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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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石沙公路 163 号 312 室；经营范围：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人防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建设工程设

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等。该单位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和广州市建筑废弃物处置证（运输），现有营运车辆 49 辆，均

为自有车辆。该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时伟坡（男，36 岁，河南省

新蔡县人）。

2.刘杰，男，40 岁，四川省南充市人，轲达公司驾驶员，

事故发生时驾驶粤 AHX917 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证准驾车型：

B2，在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

云二大队检测，排除事故发生时涉酒、涉毒因素。

3.陈瑞键，男，19 岁，广东省惠来县人，事故发生时驾驶

广州 CF5752 号电动自行车，在事故中死亡。

（二）涉事车辆基本情况。

1.粤 AHX917 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所有人:轲达公司；检验

有效期至 2024 年 07 月 31 日。事故发生后，经广州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白云二大队委托广东华京司法鉴定所检验，该车制动

系统、转向系统未检见不合格项，灯光系统不合格(左前转向灯、

右前转向灯及右前位灯均通电不工作)，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约

为 25km/h～26km/h。该车载物不符合装载规定，超载率为

20.97%。

2.广州 CF5752 号电动自行车，登记所有人:蔡某丽；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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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键。事故发生后，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二大队

委托广东华京司法鉴定所检验，该车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灯光

系统均未检见不合格项，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约为 24km/h～

25km/h。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轲达公司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建立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

制度》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但存在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

应的管控措施、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等问题。经交警部门核

查，轲达公司共有营运车辆 49 辆，其中 24 辆在近两年内存在交

通违法行为 10 次以上。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12 月 3 日早，轲达公司驾驶员刘杰按照本单位的工

作安排，驾驶粤 AHX917 号重型自卸货车运输水稳料（沙子和碎

石混合物）。13 时 3 分许，该车沿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石庆路

由西向南行驶至石庆路出庆丰三路北 381 米时，遇陈瑞键驾驶广

州 CF5752 号电动自行车沿白云区石井街石庆路由西往南行驶

至，结果重型自卸货车右前部位与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后碾压

倒地的陈瑞键，造成陈瑞键现场死亡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

故现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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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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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现场基本情况。

事故地点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石庆路出庆丰三路北381

米处，事故碰撞点为庆丰石庆路，属村道，大致呈南北走向，全

宽 10 米;是以中心白色虚线分隔的双向两车道(宽均为 370CM),

两侧设有非机动车专用道(宽 110CM)。事发路段为朝阳莘丰路自

西往南方向右转至庆丰石庆路，该转弯位(全宽 980CM)未设置相

关标线。该路段是设有交通标志(限速 30km/h、学校路段、全路

段禁停、高架桥底限高 4.7 米等标志)、标线控制的完好沥青路

面。事发时处于白天，路面干燥，路侧有路灯，视况良好。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经广州市公安司法鉴

定中心鉴定，陈瑞键符合颅脑损伤死亡。

事故发生后，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二大队核

算，本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68.23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响应、现场应急处置和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刘杰立即拨打了 110 和 120 电话。接报后，广

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二大队和 120 医护人员到达事故

现场处置。经评估，本起事故应急处置得当，未造成次生事故。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 120 医护人员到场证实陈瑞键已现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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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单位与陈瑞键家属就善后事宜进行协商，其赔偿问题将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

三、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二大队出具的《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第 440111120230000683 号），经调查询问、

检验鉴定、查看视频监控资料、综合分析，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

原因是：刘杰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且载物超过最大允许

总质量未达到百分之三十及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

路行驶，其过错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二十一条
[1]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2]
、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3]
之规定,

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陈瑞键驾驶非机动车超越前车时妨

碍被超越车辆行驶且未遵守有关安全规定，其过错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4]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四)项
[5]
之规定,

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6]
之规定，由刘杰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

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

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

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

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四)项 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

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四)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

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

[6]《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



— 7 —

任，陈瑞键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

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二大队调查认定，事发

时，粤 AHX917 号重型自卸货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未达

到百分之三十”及“车辆机件(车辆左前转向灯、右前转向灯及

右前位灯均通电不工作)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情况，均对本次事

故的安全行驶有影响，均与本次事故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四、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轲达公司在安全生产管理和事故防范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轲达公司

虽建立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但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未对

机件不符合技术要求、车辆超载运输等严重影响行车安全的风险

因素进行辨识、评价并纳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未按照安全风险

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7]
的规定。

（二）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轲达公司虽建立了事故隐

患排查制度，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落实。事故发生前，刘

杰按照本单位的工作安排驾驶粤 AHX917 号重型自卸货车运输水

稳料，轲达公司未对车辆装载情况进行检查，未采取技术、管理

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车辆超载 20.97%的事故隐患；此外，轲达

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

责任。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

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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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虽每日对车辆进行隐患排查，但排查工作不细致、不到位，

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涉事粤 AHX917 号重型自

卸货车存在灯光性能不合格的事故隐患。轲达公司未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8]
的规定。

（三）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时伟坡作为轲

达公司主要负责人，未组织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

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9]
的规定。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不追究责任的人员。

陈瑞键，驾驶非机动车超越前车时妨碍被超越车辆行驶且未

遵守有关安全规定，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

因，对事故的发生负同等责任。鉴于陈瑞键在事故中死亡，建议

不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罚的人员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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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涉事粤 AHX917 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未按照操作

规范安全文明驾驶且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未达到百分之三

十及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过错行为是导

致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对事故的发生负同等责任。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
[10]

和第九十条

[11]
的规定,建议由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二大队对其给

予处罚。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轲达公司，涉事粤 AHX917 号重型自卸货车及驾驶员所属

单位，对车辆超载、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安全风险缺乏管控，

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

到位，未采取措施及时消除涉事车辆超载和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

的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第一款
[12]

、第二款
[13]

的规定，导致涉事车辆在不安全状态下行驶，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14]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

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

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

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4]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

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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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2.时伟坡，轲达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未组织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

项
[15]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16]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

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四）其他建议。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

由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建议由区预联办牵头，统筹做好全区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综合工作，加强道路交通督导整治和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提高

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二）建议石井街道办事处配合职能部门开展各项交通安全

整治工作，加强交通安全社会宣传，提升本辖区内交通管理水平。

（三）建议区住房建设交通局针对本起事故中暴露出来的问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

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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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举一反三，加强对道路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巡查检查，压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建议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加强对建筑废弃物运输企

业的安全生产巡查检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五）轲达公司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刻整改，严格落实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认真贯彻实施安全

生产政策法规，履行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杜绝类似

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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